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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 沂 市 兰 山 区 民 政 局

临 沂 市 兰 山 区 财 政 局

临兰民[2012] 56 号

关于加强城镇“三无”人员

福利保障工作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、工业园区：

城镇“三无”人员是指城镇居民中无劳动能力、无生活来源、

无法定赡养人和抚养人，或者其法定赡养人和扶养人确无赡养、

扶养能力的老年人、残疾人和其他重症病人（含精神病人）。为

切实保障“三无”人员的基本生活，进一步完善“三无”人员供

养机制，现就加强城镇“三无”人员福利保障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建立完善“三无”人员福利保障制度

（一）生活保障

自 2013 年 1 月 1日起，对分散供养的城镇“三无”人员，

按照不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50%实行分类施

保。所需资金按原渠道从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中列支。当地现行标

准高于此标准的予以保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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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着“个人自愿、能进则进、愿进全进”原则，鼓励和引导

城镇“三无”人员到社会福利机构集中供养。在政府主办的社会

福利机构集中供养的城镇“三无”人员，按照《山东省民政厅、

山东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优抚社会福利事业单位开支标准的通知》

（鲁民〔2012〕31 号）、临沂市民政局、临沂市财政局《关于加

强城镇“三无”人员福利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临民[2012]111 号）

规定标准，由所在福利机构提供相应的生活照料。城镇“三无”

人员在民办福利机构生活的，由当地民政部门、财政部门按照公

办福利机构人员供养标准，将资金拨付其所在的福利机构

（二）医疗保障

做好城镇“三无”人员的医疗保障工作，资助其参加城镇居

民医疗保险，经费从医疗救助资金中解决。

（三）服务保障

对社会散居城镇“三无”人员，按身体状况能够自理、介助

介护三个档次，由当地民政部门委托的社会评估组织进行身体状

况评估，在评估的基础上，分别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10小时、20

小时、30小时的标准，由当地政府向社会中介服务组织购买助餐、

助洁、助行、助医等基本生活照料服务。同时，要加强城镇“三

无”人员情感慰藉和心理疏导工作。

（四）丧葬料理

城镇“三无”人员的丧葬料理本着保基本、有尊严和文明节

俭的原则进行。分散供养的城镇“三无”人员，其丧事由其生前

所在街道、居委会料理。社会福利院集中供养的城镇“三无”人

员，其丧事由福利院料理。所需经费从城镇“三无”人员供养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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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中解决。

除上述待遇外，城镇“三无”人员现享受的医疗救助、住房

保障等其他相关待遇不变。

二、完善城镇“三无”人员认定审批和注销程序

城镇“三无”人员认定审批程序，按照本人自愿申请、街道

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入户调查核实并在社区内公示、县（区）

民政局审核、市民政局审批的程序，严格审核认定城镇“三无”

人员资格，建立城镇“三无”人员档案，及时审核发证，做到应

保尽保。

（一）资格申请

拟享受城镇“三无”人员福利保障待遇的人员，应当由本人

向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提出申请（因智力

残疾无法表达意愿的，由社区居民委员会或者其监护人代为提出

申请），并填写临沂市《城镇“三无”人员福利保障申请书》。

（二）审核

街道办事处或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应在 10个工作日内，对申请

人的情况进行逐个入户核实，并填写《临沂市城镇“三无”人员

入户调查表》，认为符合规定条件的，进行公示，经公示无异议

的，由申请人填写《临沂市城镇“三无”人员审批表》，街道办

事处或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分管领导签字盖章后，连同有关证明材

料一式三份（另附“三无”人员近期一寸免冠照片 1张）一并上

报县（区）民政局。需上报的证明材料有：

1、“三无”人员户口簿、身份证、房产证或房屋租赁证明；

2、“三无”人员属身体或智力残疾的（精神和智力类，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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疾等级四级以上，其他类别三级以上），提供《残疾人证》及两

级以上医院诊断证明；

3、入户调查影像资料；

4、公示证明；

5、《临沂市城镇“三无”人员入户调查表》；

6、《临沂市城镇“三无”人员审批表》；

(三) 审批

区民政局要认真审查申请材料，可采取必要的二次入户核实，

符合条件的，在 10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批决定，并由分管领导签字

盖章后，将一份证明材料是原件的《临沂市城镇“三无”人员审

批表》（附一张一寸本人照片）上报市民政局，其余两份分别由

区民政局和街道办事处或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存档。对批准享受城

镇“三无”人员福利保障待遇的，区民政局要与申请人签订城镇

“三无”人员福利保障协议（申请人因智力残疾无法表达意愿的，

协议由其社区居民委员会代签）。

对属弄虚作假取得城镇“三无”人员福利保障待遇的人员，

以及因本人工作、收入、住房等条件变化，不再符合享受城镇“三

无”人员福利保障待遇的人员，由区民政局进行审查并作出取消

其保障资格的决定。

（四）注销

城镇“三无”人员福利保障实行动态管理。各乡镇每半年要

对本区域内城镇“三无”人员变动情况进行统计并上报区民政局，

对死亡、迁出等不再需要保障的要及时予以核销。

四、加强对城镇“三无”人员福利保障工作的组织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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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乡镇要搞好调查研究，规范人员资格审查审批、资金发放

和组织参保、政府补助等工作程序，完善管理办法和工作制度，

加强供养服务设施建设与管理，强化工作人员业务培训，提高服

务和管理水平。区财政局要落实城镇“三无”人员福利保障所需

资金，加强资金管理和监督，按时足额拨付，并落实必要的工作

经费。

本通知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17 年 12 月

31日。

附件：1、“三无”人员福利保障申请书

2、临沂市城镇“三无”人员入户调查表

3、公示样本

4、临沂市城镇“三无”人员审批表

二○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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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临沂市城镇“三无”人员福利保障申请书

姓名： ，出生年月： ，性别： ，民族： ，

申请理由：

特此申请。

申请人（代理人）签字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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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

临沂市兰山区城镇“三无”人员入户调查表

县（区） 镇（街） 村（居） 年 月 日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

婚姻状况 □未婚 □离婚 □丧偶 □

身体状况

自理 介助 介护 残疾类型 患病类型

生活来源
城市低保（元/月） 政府救济（元/年） 其它

户籍地 现住址

调查人 姓名
与被调查人

关系
联系电话

调查小组

签字

村（居）意

见

（盖章）

分管领导：

镇（街）意

见）

（盖章）

分管领导：

县（区）民

政局审核

（盖章）

分管领导：

1、城镇“三无”人员是指非农业户籍中无劳动能力、无生活来源、无法定赡养人和抚

养人，或者其法定赡养人和扶养人确无赡养、抚养能力的老年人、残疾人和其它重症人

(含精神病人)。 2、本表一式三份，黑笔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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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：

公 示

按照临沂市民政局福利科要求，根据市民政局《关于加强城镇“三无”

人员福利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临民[2012]111 号）规定，对我社区居民

_________申请城镇“三无”人员福利补助的情况进行公示，接受社区群众

监督，做到公开、公正。

我社区居民 _________ 性别 ___ 生于 ______年 ___ 月 ___日，

系我社区非农业户籍，家庭人口___，_________无劳动能力、无生活来源、

无法定赡养人（老年人□、残疾人□、其它重症病人□），符合城镇“三

无”人员生活保障条件。

公示期七天 ___ 月 ___日至___ 月 ___日。

在此期间，如有异议请到社区居委会反映，或拨监督电话：

办事处民政办电话：

兰山区民政局福利科电话：8198517

临沂市兰山区 街道办事处 社区居委会

（盖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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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：

临沂市城镇“三无”人员审批表

年 月 日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家庭人口

照片身份证号 婚姻状况

现有房屋（性质） 自理状况

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

近亲

属或

监护

人情

况

姓 名 性别 与申请人关系
年

龄

身体

状况
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

申

请

理

由

居委会审查意见 乡镇（街道）政府审核意见 县（区）民政局审批意见

经居民代表会议评议，张

榜公示，居民无异议，经居委

会研究，同意上报。

（盖章）

负责人(签字)：

年 月 日

经入户调查复核，该对象符

合城镇散居“三无”人员条件，

经乡镇（街道）政府研究，同意上

报。

（盖章）

负责人(签字)：

年 月 日

（盖章）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1、城镇“三无”人员是指非农业户籍中无劳动能力、无生活来源、无赡养人和抚养人，

或者其赡养人和扶养人确无赡养、抚养能力的老年人、残疾人和其他重症病人（含精神

病人）； 2、本表一式三份，黑笔填写。


